
草种检验员考核办法 
 

 

  为加强草种检验员考核管理工作，提高草种检验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农业部《草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我部制定了《草种检验员考核办法》，现予公布，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草种检验员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草种检验员管理，规范草种检验员考核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草种管理办法》，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草种检验员，包括扦样员、室内检验员和田间检验员。扦

样员负责样品扦取，室内检验员负责净度、发芽率、水分和其他植物种子数等项

目检测，田间检验员负责品种真实性的鉴别等。 

 

  第三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设置的检验机构的草种检验员由

农业部负责考核；其他检验机构的草种检验员由该机构登记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考核。 

 

  第二章 申请、考核及发证 

 

  第四条申请草种检验员考核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草原、农学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或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

称； 



 

  （二）从事草种检验技术工作三年以上。 

 

  第五条申请草种检验员考核，应当按照第三条规定分别向农业部或省级人民

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考核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草种检验员考核申请表； 

 

  （二）学历证书或职称证书复印件； 

 

  （三）工作单位出具的从事草种检验技术工作年限证明。 

 

  第六条考核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符合第四条规定条件的，发给受理通

知书，并通知申请者在规定时间参加考核；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者并说

明理由。 

 

  第七条考核机关每年组织一次草种检验员考核。申请截止日期为每年 6 月 30

日。 

 

  草种检验员考核，包括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考核。 

 

  草种检验员考核大纲和题库由农业部统一编制。 

 

  第八条专业知识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相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草种基础知

识、质量管理与控制、种子批的划分、扦样方法、分取方法、样品管理、草种检

验理论、草种检验规程、草种质量标准、田间检验方法、品种特征特性、田间标

准等。 

 

  专业知识考核采用闭卷书面考试，试题由考核机关从题库中抽取。 

 

  第九条专业知识考核合格后进行操作技能考核。考核内容根据检验员类别确

定：扦样员重点考核样品扦取和分取、扦样器和分样器的使用、样品处置等；室

内检验员重点考核检验仪器设备的操作与使用及化学试剂配置，净度、发芽率、

水分、其他植物种子数等质量指标的检验技术操作等；田间检验员重点考核草种

生产田检验频率和时期的确定、品种真实性的鉴别等。 

 

  操作技能考核采用现场跟踪考评，由考核机关组织考评小组按照考核岗位和

考核大纲的要求进行。考评小组由不少于三人的具有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专

家组成。 

 

  第十条专业知识考核和操作技能考核采用百分制评分，成绩均达到 80 分为合

格。 



 

  第十一条对考核合格的申请者，考核机关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发给草种检验

员证。 

 

  第十二条草种检验员证应当注明检验员姓名、工作单位、检验员类别、证

号、变更、审查等内容。证号为“中草种检字第××××××号”，号码为六位，前两位

为考核机关代码，由农业部规定，后四位为序号，由考核机关确定。 

 

  第十三条草种检验员证是草种检验员具备从事草种质量检验技术工作资格的

证明，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第十四条因工作调动到另一检验机构工作的，应当按照第三条规定，向考核

机关提交草种检验员变更申请表和检验员证原件，申请变更草种检验员证，证号

不变。考核机关发生变化的，由调入地的考核机关将变更情况通知原考核机关。 

 

  第十五条已经取得某一类别资格的草种检验员，申请增加其他类别资格的，

应当同时提交草种检验员考核申请表和草种检验员变更申请表，经考核合格后，

由考核机关在草种检验员证变更记录栏中记载，证号不变。申请截止日期为每年 6

月 30 日。 

 

  第十六条草种检验员应当加强业务学习，及时更新检验知识，提高检验技术

水平。 

 

  第十七条考核机关对草种检验员证每三年审查一次。连续三次审查合格的可

延长至每六年审查一次。主要审查草种检验员法律法规、检验知识和检验能力保

持等内容。 

 

  第三章 证件管理 

 

  第十八条草种检验员证由农业部统一印制。 

 

  草种检验员资格申请表等相关表格式样由农业部统一规定。 

 

  第十九条考核机关应当建立草种检验员档案，记录草种检验员考核、审查和

检验员证颁发、变更等内容。 

 

  第二十条草种检验员应当妥善保管草种检验员证，不得涂改、倒卖、出借或

转让。 

 

  丢失、损毁草种检验员证的，应当及时向受聘检验机构报告，由受聘检验机

构报请原考核机关补发。 

 



  第二十一条草种检验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聘检验机构应当收回草种检验

员证，并上报考核机关予以注销；考核机关发现的，应当主动注销： 

 

  （一）出具虚假检验数据或结果，情节严重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参加定期审查的； 

 

  （三）审查未通过且在规定期限内再次审查仍未通过的； 

 

  （四）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 

 

  （五）连续三年未从事草种检验工作或因工作调动、辞职等原因不再从事草

种检验工作的。 

 

  第二十二条草种检验员证的颁发、注销、变更等情况应当公开，由考核机关

定期公布。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草种生产、经营单位的草种质量检验人员考核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将本机关上一年度草种检验员考核情况报农业部备案。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